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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0,604,58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25日

一、 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145号），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或“通达电气”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87,921,800股，并于2019年11月25日

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为263,765,184股，首次公开发行后的

总股本为351,686,984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7,921,8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63,765,

184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限售期为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本次上

市流通的限售股共涉102名股东合计持有的40,604,5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5457%，将于2020年

11月25日起上市流通。

二、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后的总股本为351,686,984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87,921,8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63,765,184股。

本次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会导致公司股本发生变化的事宜，

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限售股上

市流通的股东作出的承诺如下：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 自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会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会以任何方式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以及由该部分股份派

生的股份，包括但不限于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之股份等；

（2） 自公司发行的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如遇除息除权事项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下同），或者公司

股票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3） 本人所持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

除息除权事项的，则按照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予以调整）；

（4） 本人所持公司本次发行前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将

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本人在

3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本人在3个月内采

用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5） 若本人因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或者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期间，

以及在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作出之后未满6个月的，或因违反证券交易所自律规则，被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未满3个月等触发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的

情形的，本人不进行股份减持；

（6）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及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所持

的公司股份在本人就任时的确定期限内，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0%；

（7） 如因未履行上述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本人将在

获得收益的5个交易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因未履行关于锁定股份之承诺事项给公

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公司股东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投资” ）、广东粤科纵横融通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粤科纵横” ）、广州日信宝安新材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日信宝安

新材料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日信宝安” ）、杭州广沣启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广沣启沃” ）、深圳市前海久安恩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安恩倍” ）、

深圳久安佳乐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久安佳乐” ）、深圳市初心致远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市晟大远景创业投资中心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晟大远景” ）、西安春藤成长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藤成长” ）、珠海横琴至能力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至能

力华” ）、广东弘图广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图广电” ）以及其他自然人股东的锁定安排：若公

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成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限售股上市流通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形。

四、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通达电气本次解禁限售股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并正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

做出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

规则和股东承诺；通达电气与本次限售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通达电气本次

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0,604,5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5457%；

2、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11月25日；

3、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中信投资 3,000,000 0.8530 3,000,000 0

2 粤科纵横 3,000,000 0.8530 3,000,000 0

3 日信宝安 2,000,000 0.5687 2,000,000 0

4 王培森 1,524,360 0.4334 1,524,360 0

5 广沣启沃 1,500,000 0.4265 1,500,000 0

6 久安恩倍 1,500,000 0.4265 1,500,000 0

7 何俊华 1,434,720 0.4080 1,434,720 0

8 林智 1,357,760 0.3861 1,357,760 0

9 傅华波 1,196,160 0.3401 1,196,160 0

10 毛祥波 1,115,680 0.3172 1,115,680 0

11 蔡琳琳 1,106,560 0.3146 1,106,560 0

12 劳中建 1,092,000 0.3105 1,092,000 0

13 方惠妆 1,028,000 0.2923 1,028,000 0

14 久安佳乐 1,000,000 0.2843 1,000,000 0

15 晟大远景 1,000,000 0.2843 1,000,000 0

16 陈亚音 947,520 0.2694 947,520 0

17 区信芯 900,640 0.2561 900,640 0

18 杨锋源 900,000 0.2559 900,000 0

19 李文燕 600,000 0.1706 600,000 0

20 彭厅 555,680 0.1580 555,680 0

21 方海升 545,664 0.1552 545,664 0

22 魏安生 541,280 0.1539 541,280 0

23 胡义湘 540,000 0.1535 540,000 0

24 周燕萍 516,480 0.1469 516,480 0

25 蔡志华 500,000 0.1422 500,000 0

26 王跃亭 500,000 0.1422 500,000 0

27 黄泽勋 500,000 0.1422 500,000 0

28 罗声亮 500,000 0.1422 500,000 0

29 春藤成长 500,000 0.1422 500,000 0

30 至能力华 500,000 0.1422 500,000 0

31 彭国伟 450,480 0.1281 450,480 0

32 陈记浓 412,880 0.1174 412,880 0

33 杨鹤年 376,320 0.1070 376,320 0

34 马春欣 360,000 0.1024 360,000 0

35 王宇伸 342,720 0.0975 342,720 0

36 陈运强 332,720 0.0946 332,720 0

37 张远山 322,720 0.0918 322,720 0

38 郑朝华 315,840 0.0898 315,840 0

39 梁华钦 307,200 0.0874 307,200 0

40 唐丽娟 305,760 0.0869 305,760 0

41 胡莹 302,560 0.0860 302,560 0

42 陈锐红 300,000 0.0853 300,000 0

43 孙小红 295,760 0.0841 295,760 0

44 陈金友 291,520 0.0829 291,520 0

45 李炽明 255,360 0.0726 255,360 0

46 梁发祥 254,000 0.0722 254,000 0

47 弘图广电 250,000 0.0711 250,000 0

48 杨志贤 217,960 0.0620 217,960 0

49 李顺华 200,000 0.0569 200,000 0

50 林良宾 200,000 0.0569 200,000 0

51 黄江铭 200,000 0.0569 200,000 0

52 曾伟涛 175,920 0.0500 175,920 0

53 胡徐烨 174,960 0.0497 174,960 0

54 张邦谦 171,360 0.0487 171,360 0

55 张国辉 171,360 0.0487 171,360 0

56 刘风磊 170,960 0.0486 170,960 0

57 吴万琼 116,000 0.0330 116,000 0

58 王永生 84,000 0.0239 84,000 0

59 周永强 84,000 0.0239 84,000 0

60 刘巧光 80,000 0.0227 80,000 0

61 梁晓芹 71,000 0.0202 71,000 0

62 张建军 62,000 0.0176 62,000 0

63 曹志平 62,000 0.0176 62,000 0

64 邢华华 60,600 0.0172 60,600 0

65 王洋洋 51,200 0.0146 51,200 0

66 谭同超 44,800 0.0127 44,800 0

67 杨婵 44,800 0.0127 44,800 0

68 黄海涛 44,800 0.0127 44,800 0

69 梁其清 44,000 0.0125 44,000 0

70 莫枚泉 42,400 0.0121 42,400 0

71 陈云弼 40,160 0.0114 40,160 0

72 叶京运 38,560 0.0110 38,560 0

73 常岩 37,960 0.0108 37,960 0

74 张慧娟 37,960 0.0108 37,960 0

75 苏建锋 36,960 0.0105 36,960 0

76 冯嘉新 36,960 0.0105 36,960 0

77 熊远尤 33,600 0.0096 33,600 0

78 周新苗 33,600 0.0096 33,600 0

79 张桂林 33,600 0.0096 33,600 0

80 皮振波 33,600 0.0096 33,600 0

81 孙涛 32,000 0.0091 32,000 0

82 李传辉 32,000 0.0091 32,000 0

83 吴艺文 32,000 0.0091 32,000 0

84 高志刚 32,000 0.0091 32,000 0

85 何夏雷 32,000 0.0091 32,000 0

86 徐军 30,000 0.0085 30,000 0

87 郑伟娟 22,400 0.0064 22,400 0

88 胡鹏 17,200 0.0049 17,200 0

89 陈绍科 16,000 0.0045 16,000 0

90 刘彩风 11,000 0.0031 11,000 0

91 冯宇 8,600 0.0024 8,600 0

92 关绮琼 6,000 0.0017 6,000 0

93 唐思敏 3,360 0.0010 3,360 0

94 徐绍元 3,000 0.0009 3,000 0

95 陈立璜 3,000 0.0009 3,000 0

96 周毓群 2,000 0.0006 2,000 0

97 黎笑梅 1,600 0.0005 1,600 0

98 翟仁龙 1,000 0.0003 1,000 0

99 李秀河 1,000 0.0003 1,000 0

100 范芳芹 1,000 0.0003 1,000 0

101 任菲 1,000 0.0003 1,000 0

102 肖俊 1,000 0.0003 1,000 0

合计 40,604,584 11.5457 40,604,584 0

七、 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250,000 -250,000 0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5,000,000 -5,000,000 0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49,515,184 -26,354,584 223,160,600

4、其他 9,000,000 -9,000,000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63,765,184 -40,604,584 223,160,6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87,921,800 +40,604,584 128,526,384

B股 / / /

H股 / / /

其他 / /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7,921,800 +40,604,584 128,526,384

股份总额 / 351,686,984 / 351,686,984

八、 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

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通达汽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0日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投资范围增加存托凭证并相

应修订基金合同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存托

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

理人” ）旗下部分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2020年11月

20日起，在旗下部分基金的投资范围中增加存托凭证，并对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及基金产

品资料概要的相应条款进行修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本次投资范围增加存托凭证的旗下部分基金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在以下基金的投资范围中增加存托凭证：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000522 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273 华润元大安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646 华润元大量化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30 华润元大价值优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4928 华润元大欣享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4976 华润元大景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882 华润元大核心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35 华润元大富时中国A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891 华润元大成长精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3680 华润元大润泰双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二、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更新）修订

本次修订内容包括明确投资范围包含存托凭证、增加存托凭证的投资策略、投资比例限制、估值

方法等约定，并增加投资存托凭证的风险揭示。

本次修订依据《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而作出，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的具体修

订内容详见附件。

重要提示：

1、本次旗下部分基金的基金合同的修订已经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

的规定，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2、本基金管理人于本公告日在网站上同时公布经修改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产

品资料概要涉及前述内容的，将一并修改，并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投资者欲了解详情，请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ryuantafund.com）查阅相关公告或拨打本公

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1000-89）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

资料概要及更新。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附件：以“华润元大信息传媒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为例：

1、基金合同修改对照表

章节 合同原条款 合同修改后条款

第一部分前言

新增：

……

六、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存托凭证。 存托凭

证是新证券品种，本基金投资存托凭证在承担境内

上市交易股票投资的共同风险外，还将承担与存托

凭证、创新企业发行、境外发行人以及交易机制相

关的特有风险。

第七部分基金合

同当事人及权利

义务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

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邹新

……

一、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兴海大

道3040号前海世茂金融中心二期1栋2103-2105

单元

法定代表人：李巍巍

……

第十二部分基金

的投资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

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含中小

板， 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

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股指期货、银行

存款、 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

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

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二、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

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含中小板，创

业板，存托凭证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

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股指期货、银行存

款、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

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

的相关规定）。

……

第十二部分基金

的投资

三、投资策略

新增：

3、存托凭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投资存托凭证的策略依照上述境内上

市交易的股票投资策略执行。

第十二部分基金

的投资

四、投资限制

四、投资限制

1、组合限制

……

四、投资限制

1、组合限制

……

（22）本基金投资存托凭证的比例限制依照境

内上市交易的股票执行，与境内上市交易的股票合

并计算；

第十四部分基金

资产估值

三、估值方法

三、估值方法

1、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

三、估值方法

1、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

6、本基金投资存托凭证的估值核算，依照境内

上市交易的股票执行。

第十四部分基金

资产估值

八、特殊情况

的处理

1、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按估值方法的第6

项进行估值时， 所造成的误差不作为基金资产

估值错误处理。

1、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按估值方法的第7项进

行估值时，所造成的误差不作为基金资产估值错误

处理。

2、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基金招募说明书在风险揭示章节增加“投资于存托凭证的风险” 如下：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存托凭证（“中国存托凭证” ），除与其他仅投资于沪

深市场股票的基金所面临的共同风险外， 本基金还将面临中国存托凭证价格大幅波动甚至出现较大

亏损的风险，以及与中国存托凭证发行机制相关的风险，包括存托凭证持有人与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

的股东在法律地位、享有权利等方面存在差异可能引发的风险；存托凭证持有人在分红派息、行使表

决权等方面的特殊安排可能引发的风险；存托协议自动约束存托凭证持有人的风险；因多地上市造成

存托凭证价格差异以及波动的风险；存托凭证持有人权益被摊薄的风险；存托凭证退市的风险；已在

境外上市的基础证券发行人， 在持续信息披露监管方面与境内可能存在差异的风险； 境内外法律制

度、监管环境差异可能导致的其他风险。

注：以上更新修订内容仅为示例，不同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中相应条款表述存在差异，

具体请以相关基金披露的修订后法律文件内容为准。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聘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11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副总经理

注：新任基金管理人投研总监、市场总监。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投研总监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金兴健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2020-11-19

任职日期 2020-11-19

过往从业经历

2003年至2010年历任宝钢集团资金部、资金运用部投资经理、部门经

理；2010年至2013年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富管理部投资经理；

2013年至2017年任华安未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高级项目

经理；2017年加入公司，现任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研总监。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高管资质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研究生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市场总监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王勉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2020-11-19

任职日期 2020-11-19

过往从业经历

2000年至2005年任职于广东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至2006年任

国联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渠道经理；2006年至2007年任华夏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渠道经理；2007年至2009年任广州百容贸易

有限公司财务顾问；2009年至2012年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分

公司总经理助理；2012年至2017年任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广州

分公司总经理；2017年加入公司， 现任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市

场总监。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高管资质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本科，学士

注：-

2.1�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注：-

3.�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注：-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 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

圳证监局备案。

华润元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366

证券简称：台海核电 公告编号：

2020-076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

暨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台海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307,570,42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47%，其中

43,729,600股已完成司法拍卖竞拍但尚未完成过户。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261,

650,400�股，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85.07%，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18%；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

计被司法冻结的数量为 307,570,394�股， 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47%。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通过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烟台

市台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集团” ）因与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融资质押业务，福建省漳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12月7日10时至2020年12月8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进行公开拍卖活动，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拍卖的基本情况

1、本次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涉及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份比例

拍卖起始

日

拍卖截止

日

拍卖人 原因

台海集团 是 45,600,000 14.89% 5.26%

2020年12

月 7 日 10

时

2020 年

12月 8日

10时

福建省漳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融 资

质押

合计 19,600,000 12.47% 5.26% ——— ——— ——— ———

司法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相关信息。

2、累计被拍卖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台海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拍卖数量

占其当时所

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台海集团 306,166,462 35.31%

7,903,282 2.12%注1 0.91%

19,600,000 5.36%注2 2.26%

20,000,000 5.78% 2.31%

63,729,600 18.41%注3 7.35%

王雪欣 1,403,932 0.16% - - -

烟台市泉韵金属

有限公司

32 0.000004% - - -

合计 307,570,426 35.47% 111,232,882 - 12.83%

注1：2020年6月16日，台海集团其所持有的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发行管理的“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睿宏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的信托资产份额被司法拍卖，涉及股份7,903,282股，详情

见公司于2020年7月2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信托资产份额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39）。

注2：2020年8月18日，台海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票1,960万股被司法拍卖，详情见公司于2020年9

月10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暨被动减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3）。

注3：2020年10月13日、10月14日， 台海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票2,000万股、6,372.96万股被司法

拍卖，目前竞拍已完成，其中4,000万股已完成过户，4,372.96万股尚未完成过户，详情见公司于2020

年11月1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暨被动减持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0-071）。

二、其他说明

1、公司与控股股东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均保持独立，因此，公司控

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目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台海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 261,

650,400�股，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85.07%，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18%；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

计被司法冻结的数量为 307,570,394�股， 占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5.47%。本次司法拍卖暂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如上次拍卖所有股份完成过户及本次拍卖最

终成交过户，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将由307,570,426�股减少为218,240,826股，

持股比例降至25.17%。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裁定、股权

变更过户等环节，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目前公司存在因债务逾期及重大诉讼仲裁面临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等风险，可能对日

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53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止本公告日，耿卫东先生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21,048,05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1%。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耿卫东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计划

减持数量不超过5,26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0.83%，减持期间为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且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耿卫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21,048,056 3.31% IPO前取得：21,048,05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耿卫东 6,365,600 1%

2019/6/4 ～

2019/7/15

10.46-10.83 2019年1月26日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耿卫东 不超过：5,260,000股

不超过 ：

0.8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5,260,

000股

2020/12/11

～2021/6/9

按市场价

格

IPO前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自然人股东耿卫东承诺：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除遵守前述12个月锁定期的规定外，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25%。本人从发行人（包括其子公司）离职后，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亦不超过本人持

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除非本人达到退休年龄（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或经发行人董事

会批准离职。 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转让所持股份，所获收益全部归发行人享有。

2、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关于公开发行上市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承诺：在锁定期满两年

内，每年减持的公司股份数均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锁定期满两年内减持的，必须提前三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减持方式可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

3、担任公司董事的股东耿卫东承诺：持有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其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

延长6个月。 该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转让所持股份，

所获收益全部归发行人享有。

4、担任公司董事的股东耿卫东补充承诺：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人从公司（包括其子公司）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

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票总

数的50%；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本人若经董事会批准离职，则自法定限售期届

满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如违反上述承诺转让所持股份，所获收益全部归

公司享有。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股东耿卫东严格履行了相应承诺。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股东耿卫东的减持计划后续实施情况，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

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1、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具体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

3、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656

证券简称：泰禾光电 公告编号：

2020-080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于2020年5月8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不超过28,000万元（含2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包括银行、证券公司、信托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

理财产品，自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

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内具体实施和办理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8日披露的

《泰禾光电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

一、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10月13日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购买 “物华添宝”W款2020年177期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XJXCKJ13239）理财产品1,500万元，具体详见《泰禾光电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0）， 公司已于 2020�年 11月 17�日赎回上述理财产

品，并获得理财收益4.46万元。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6,500 6,400 1,085.23 20,1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26,5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8.48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7.3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0,1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7,900

总理财额度 28,000

三、备查文件

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合肥泰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20日

股票代码：

002759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85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近日接到持股5%以上股东常熟市

新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化工” ）的通知，获悉新华化工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质押及

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数 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新华化工 否

8,000,

000

13.43% 1.99% 否 是 2020.9.8 2025.9.8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

融资

4,000,

000

6.72% 0.99% 否 是 2020.9.25 2022.9.22

江苏常熟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山

支行

融资

合计

12,000,

000

20.15% 2.98% -- -- -- -- -- --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解除日期 质权人

新华化工 否

2,500,000 4.20% 0.62% 2020.9.2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800,000 11.42% 1.69% 2020.9.2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6.72% 0.99% 2020.11.17

江苏常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福山支行

8,000,000 13.43% 1.99% 2020.11.18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合计 21,300,000 35.76% 5.30% -- --

二、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2020年11月10日，新华化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59,562,843�股、占公司总股本14.81%。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新华化工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2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6.96%。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解除

质押后质

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

限售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新华化

工

59,562,

843

14.8

1%

37,300,

000

28,000,

000

47.01% 6.96% 0 0 0 0

合计

59,562,

843

14.8

1%

37,300,

000

28,000,

000

47.01% 6.96%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质押明细。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20-96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智慧医疗医学中心二期产业园区项目设计

-

施工总承包

二标段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20年11月17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预中标智慧医疗医学中心二期产业园区项目设

计-施工总承包二标段项目的公告》（具体详见2020年11月17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倍特建安）于近日收到成都高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置业）发出的中标通知书

（成高置业【2020】19号），确定倍特建安（联合体牵头人）与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

合体成员）组成的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为该项目的中标人。按照联合体分工，倍特建安在该项目

中仅承担施工工作，该项目公开招标时的工程建设费招标控制价为1,229,009,000元。

一、中标通知书的主要情况

（一）中标价：

施工费：1,176,294,606.30元，即：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招标控制价基础上，下浮5.10%。

2、总工期：720个日历天

招标人高投置业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集团）的全资子公

司，项目业主成都高投科萃置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高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均属于公司的关联

方。虽然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事项是经过公开招标程序产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就上述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

关联交易的相关决策程序等需履行的义务。

公司后续将根据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中标通知书》（成高置业【2020】19号）。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3931

证券简称：格林达 公告编号：

2020-032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0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8日及2020年11月13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 《格林达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28）、《格林达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1）。

公司现已完成了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及《公司章程修正案》备案手续，并取得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324192613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萧山区杭州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红十五路9936号

法定代表人：方伟华

注册资本：壹亿零壹佰捌拾壹万伍仟伍佰元

成立时间：2001年10月17日

营业期限：2008年06月2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再生资源回收

（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生产；有毒化学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杭州格林达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19日


